
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醴陵市公安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醴陵市公安局是主管本市公安工作的市人民政府重要组成部门，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党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全市公安工作的部署、指导、监督和检查。

（二）掌握影响全市社会政治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研究全市社会政治动态、治安状况、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情况，制订预防、打击犯罪的对策。

（三）组织案件的侦查工作，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协助或直接侦查危害国内安全的案件，查禁邪教组织，打击邪教组织和有害气功的非法活动，深入开展禁毒斗争，协调处置治安事故（事件）和骚乱工作。

（四）负责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调处纠纷。依法管理非军事系统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爆炸物品。负责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

（五）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负责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重点人口在内的实有人口管理工作，负责人口统计工作。

（六）负责出入境管理工作和外国人在醴居留、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合同有关部门查处涉外案件。

（七）指导、协调市武警中队、消防大队的有关工作，指导全市消防工作。

（八）负责对被判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

（九）负责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治安防范工作的开展。

（十）负责社会“110”联动服务、“110”接处警和治安巡逻等工作。

（十一）组织实施对来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重要会议和重大庆典活动的安全警卫工作。

（十二）制订公安科学技术应用规划，负责公安信息技术、刑事技术和行动技术的推广。

（十三）负责公安系统装备及管理工作。

（十四）负责公安民警的教育培训、奖惩、优抚和警衔管理等工作，负责全市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

（十五）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醴陵市公安局是市人民政府主管社会事务工作的正科级行政单位，局机关内设机构14个，派出所15个及监所2个（看守所和拘留所）。

单位人员编制数456人，年末在职人员437人，辅警417人（其中：协警355人，流动人口管理员25人，平安城市监控坐席人员13人，打非办24人），离休人员3人，退休人员122人。

全年接处警25828起，立案2729起，破1325起，行政结案1038起。打击处理804人，行政拘留1308人。

第二部分  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总收入15346.99万元，与上年度减少442.56万元，减幅2.8%，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4338.4万元，较上年度278.47万元，减幅1.91%，主要原因是基建拨款减少；其他收入1008.6万元，较上年度减少164.09万元，减幅13.99%。年初结转和结余2504767.54元。

本年度总支出15233.42万元，与上年度减少874.38万元，减幅5.43%。年末结转结余364.05万元，结余原因有账号错误退回资金，银行封账以后到账的资金不能付款。较上年增加113.57万元，增加原因是部门已支出，银行封账以后到账资金不能付款，退回。

二、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共15346.99万元，按经费来源分：财政拨款收入14338.4万元，占总收入的93.43%，其他收入1008.6万元，占总收入的6.57%。

按功能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979.32万元，占总收入的6.38%；国防支出（203）9万元，占总收入的0.06%；公共安全支出（204）13792.06万元，占总收入的89.87%；科学技术支出（206）96.4万元，占总收入的0.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274.16万元，占总收入的1.7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10）180.06万元，占总收入的1.17%；城乡社区支出（212）6万元，占总收入的0.04%；农村水利支出（213）10万元，占总收入的0.06%。

三、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支出共15233.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096.03万元，占总支出的79.4%；项目支出3137.4万元，占总支出的20.6%。

按功能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940.32万元，占总收入的6.17%；国防支出（203）9万元，占总支出的0.06%；公共安全支出（204）13716.89万元，占总支出的90.04%；科学技术支出（206）96.4万元，占总支出的0.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274.16万元，占总支出的1.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10）180.66万元，占总支出的1.19%；城乡社区支出（212）6万元，占总支出的0.04%；农村水利支出（213）10万元，占总支出的0.07%。

四、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总收入14338.4万元，与上年度减少278.47万元，减幅1.91%，主要原因是基建拨款减少。年初结转和结余250.48万元。

本年度财政拨款总支出14373.4万元，与上年度减少561.72万元，减幅3.77%。年末结转结余215.48万元，较上年减少35万元，结余原因有账号错误退回资金，银行封账以后到账的资金不能付款。

五、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本年度财政拨款总支出14373.4万元，与上年度减少561.72万元，减幅3.77%。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本年度财政拨款总支出14373.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236万元，占总支出的78.17%；项目支出3137.4万元，占总支出的21.83%。

按功能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940.32万元，占总收入的6.54%；国防支出（203）9万元，占总支出的0.06%；公共安全支出（204）12856.86万元，占总支出的89.45%；科学技术支出（206）96.4万元，占总支出的0.6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274.16万元，占总支出的1.9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10）180.66万元，占总支出的1.26%；城乡社区支出（212）6万元，占总支出的0.04%；农村水利支出（213）10万元，占总支出的0.07%。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4373.4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5115.76万元，增加55.26%。增减具体情况如下：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9999）940.32万元，主要增加数字醴陵二级建设经费、人口底数核查专项行动经费、戒毒所拘留所建设项目经费、信访维稳工作经费、看守所监控建设经费、夜巡经费等。

民兵日常维护建设经费（2030607）4万元，主要是协助征兵政审工作经费。

行政运行经费（2040201）2820.23万元，主要是增加警察警衔工资、乡镇补贴、公车补贴、政府绩效奖等。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40202）199.17万元，主要是增加了督办案件补助、上年结转工作经费、派出所维修经费等。

治安管理（2040204）167.57万元，增加了数字醴陵设备维护费用。

国内安全保卫（2040205）10万元，增加上级转移支付特别业务费。

出入境管理（2040208）117.3万元，增加上级出入境证照工本费。

禁毒管理（2040208）36万元，增加上级转移支付中央禁毒补助业务费，弥补地方禁毒业务费不足。

居民身份证管理（2040215）65.94，增加上级居民身份证证照工本费。

拘押收教场所管理（2040217）5万元，增加上级转移支付，弥补看守所维修经费。

其他公安支出（2040299）582.85万元，增加业务办公大楼经费，增加上级转移支付装备费及预备费、增加戒毒所拘留所前期建设工作经费等。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2049901）4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均楚派出所工作经费。
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2060599）96.4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烟花鞭炮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经费。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47.62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2080599）0.24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离退休党支部经费。
公务员医疗补助（2101103）3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公务员大病救助补助。
行政单位医疗费（2101101）0.6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杨云清的公务员医疗补助。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2120199）6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城市建设及管理协调管理经费。
其他水利支出（2130399）10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枫林所河长制工作经费。
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236.01万元。

人员经费支出8680.7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77.26%。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01）6195.7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5.1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03）2484.9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22.12%。

公用经费2555.2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22.74%。其中：商品服务支出（302）2084.5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18.55%；其他资本性支出（310）470.7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4.18%。
七、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决算数568.5万元，较年初预算665.56万元，减少了115.44万元，较上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780.6元，减少212.10万元，主要原因是：全局认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与去年决算数持平。

2.公务接待费88.47元，与年初预算183万元，减少了88.06万元；较上年度决算数183.71万元，减少95.24万元，主要原因是自响应上级厉行节约、严格控制的要求，自2017年4月起公务接待用餐一律不使用酒水。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80.03万元，与年初预算482.56万元，减少了2.53万元；较上年度决算数5968944.6元，减少了116.86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减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公务用车保有量为65辆，一般公务用车3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62辆。国内公务接待为249批次，接待4452人次，接待原因是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被省厅定为全市唯一一个警务机构改革县级示范创建单位，省内省外来醴调研工作交流学习的接待等。

八、关于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无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555.28万元，比2016年减少 985.43 万元，降低27.83%。主要原因是单位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169.2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747.5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62.1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59.6万元。政府采购资性全部来自于财政性资金中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65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3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62辆。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的全部财务收支实行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保证财务归口，做到财权统一，财力集中，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减少消耗。满足工作需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逐步提高的原则，促进公安经费使用效益的提高。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醴陵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室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邓日兴；联系电话，0731-23337189。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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